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
阳审撤决字〔2026〕42号

当事人：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5MAK05RNQ37
住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玉龙路178号中国铁建花语汀澜1栋1单元11层3号
法定代表人：张磊
成立时间：2025年11月11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服装服饰零售，皮革制品销售，箱包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鞋帽零售，母婴用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文具用品零售，乐器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通信设备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礼品花卉销售，针纺织品销售，灯具销售，钟表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家具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一案，为查清事实，我局对该市场主体住所登记情况进行了调查。经查，具体情况如下：
我局已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涉嫌虚假登记市场主体的相关情况，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异议。经调查核实，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未在登记地址开展实际经营活动，同时存在冒用申请人住所取得市场主体登记的行为。
综上所述，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以欺骗手段取得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bookmark: _GoBack]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第二款规定，我局决定撤销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2025年11月11日的住所登记。
如不服本决定，当事人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可在收到本《武汉市汉阳区行政审批局撤销武汉市股动势网络有限公司住所登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向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接到本处理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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